
請領早療補助注意事項： 

一、補助項目及非補助項目： 

（一）補助項目：到宅療育費、認知學習、物理治療、職能治療、語 

      言治療、親職教育、行為治療、心理遊戲治療、人際互動治療、 

      聽能治療、視能訓練、針灸治療、感覺統合治療……等。 

（二）非補助項目：一般門診、評估費用、掛號費、證明書費及其他 

      非屬療育訓練項目者。 

二、請於就診日起四個月內(逾期不予受理)。 

三、早期療育治療交通紀錄請執行療育人員務必於簽章欄簽名或蓋職 

    章，醫療(療育)單位亦須蓋章，並要明顯看得出來治療項目。 

 

 


